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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.交易内容 

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现金0元人民币收

购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合大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90%

的股权。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法》的相关

规定，本次收购吉林合大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股权转让以吉林合大与动力源签订的《质押合同》及《吉林合大新能源

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吉林合大股权转让协议”）及光伏

电站建设各方实际出资比例为定价依据。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已提交公司董事

会审议，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2.交易风险 

本交易事项存在不确定性。本次《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》的签署，旨在表达

协议各方股份转让和受让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。对标的公司的审计、评估

工作正在进行中。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原则为吉林合大与动力源签署的《吉林

合大股权转让协议》、《质押合同》及光伏电站建设各方实际出资比例为依据，

最终定价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已由吉林合大股东会审议通过。 

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2015 年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动力源”、“本公司”或

“公司”）新进入光伏电站的开发和建设业务领域，并于 2015 年 9 月签订合同承

接了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合大”）吉林农安哈拉海

50MWp 光伏发电项目，由于该项目单笔合同金额较大，公司与吉林合大在总承

包合同中约定了相关保障条款，为了进一步保证保障条款的有效落实，公司与吉

林合大的股东签订了《质押合同》，约定将上述股东持有的吉林合大 100%的股权

质押给公司，如出现违约情况公司有权依法转让、变价上述股权。现因吉林合大

违约，为保证公司在该项目债权的利益不受侵害，公司拟持有吉林合大 90%股权

（因公司承建该电站建设部分占吉林合大总资产的 90%），该公司系项目公司，

我公司承建的光伏电站是其核心资产。 

吉林合大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刘晓明和董方田，二

人共持有目标公司 100%的股权，其中刘晓明认缴出资 600 万元，占股 60%，已

经实际出资 120 万元；董方田认缴出资 400 万元，占股 40%，已经实际出资 80

万元。刘晓明自愿将对吉林合大全部股权的 60%转让给动力源，董方田自愿将对

吉林合大全部股权的 30%转让给动力源，动力源同意接受转让吉林合大 90%的股

权。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，是受让方通过持有目标公司 90%的股权取得目

标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,有利于公司债权的实现。因对方仅部分出资，故本项

下股权转让价格为 0 元。 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动力源成为吉林合大单一第一大股东。 

公司于 2017年 7月 12日召开第六届十三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

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

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此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。 

 

二、交易标的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吉发广场 C栋 1103室 



成立时间：2014-01-13 

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 

法人代表：董方田 

经营范围：节能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；光伏工程施工；照明工程施工（不含

电力安装工程）；太阳能组件、灯具、广电设备、光伏电池及组件、光伏发电系

统、光热系统、太阳能硅材料、新能源技术应用产品、农作物种植、畜禽养殖、

农产品销售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】 

（二）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刘晓明 60% 

2 董方田 40% 

（三）交易对方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

截至 2017年 6 月 30日，吉林合大的资产总额为 209729429.14 元，净资产

为 2555670.39 元；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261324.06 元，实现净利润 402297.76

元。（该数据未核实） 

（四）本次交易的定价策略及定价依据 

公司已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对吉林合大与动力源签署的《吉

林合大股权转让协议》进行核查。本次股权收购的定价原则以《质押合同》、《吉

林合大股权转让协议》及光伏电站建设各方实际出资比例为洽谈的转让价格依据，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并经相关程序确定。 

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收购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自然人股东董方田、刘晓明 

乙方：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标的公司（交易标的）：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经甲乙双方协商，为保证公司在吉林农安哈拉海 50MWp光伏发电项目中债权

的利益不受侵害，拟持有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90%的股权。 

甲方自愿将对吉林合大全部股权的 90%转让给动力源，动力源同意接受转让



吉林合大 90%的股权。 

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，是受让方通过持有目标公司 90%的股权取得目

标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。  

1、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，两位自然人股东分别为刘晓明和董方田，二

人共持有目标公司 100%的股权，其中刘晓明认缴出资 600万元，占股 60%；董方

田认缴出资 400万元，占股 40%。   

2、甲方自愿将对吉林合大全部股权的 90%转让给动力源，动力源同意接受

转让吉林合大 90%的股权。 

3、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，是受让方通过持有目标公司 90%的股权取

得目标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。 

 本项下股权转让价格为 0元（以下简称：转让款）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

币 0元整受让其转让的股权，其他权利和义务以股权转让协议要求为准。 

甲、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

（一）股权转让比例、价格和支付方式  

1、经双方协商，甲方向乙方出让其持有的吉林合大 90%的股权，乙方受让

上述股权。 

2、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格为 0元（以下简称：转让款），乙方应向甲方支

付人民币 0元整受让其转让的股权。 

3、鉴于截止 2016 年 10月 20日公司实际收到注册资本 200万元，该 200

万元实收注册资本，视为董方田实际缴纳 100 万元，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实际缴纳 100万元。 

4、本次股权转让后，董方田认缴出资 100 万元（已经实际缴纳）、占 10%，

动力源认缴出资 900 万元（已经实际缴纳 100 万元）、占 90% 。 

（二） 相关费用的负担 

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（如税费、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）按照

法律和政策规定由受让方和出让方各自自行承担。 

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四、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  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可以避免公司利益受损，享受其电站收益，保证后



续债务偿还。 

  2、本次对交易的资金及后续实缴资金全部为公司的自有或自筹资金。 

  3、本次交易遵循自愿、公平合理、协商一致的原则。本次股权转让的定

价原则以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的《吉林合大股权转让协议》、

《质押合同》及光伏电站建设实际出资为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与全体股东利

益的情况。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在独立性经营方面收到影响。 

 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

2、吉林合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

3、质押合同书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7月 12日 

 


